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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广联航空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毕恒恬

0451-51910997
哈尔滨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三路3号

ir@glavi.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韩兵

0451-51910997
哈尔滨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哈南三路3号

ir@glavi.cn

30090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55,547,624.37
40,769,336.98

36,360,782.60

-185,337,605.81
0.19
0.19

2.65%

本报告期末

4,682,392,838.18
1,538,638,259.67

上年同期

323,984,803.81
52,779,843.92

48,449,929.96

22,790,574.55
0.25
0.25

3.25%

上年度末

4,357,005,643.74
1,515,440,007.7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0.61%
-22.76%

-24.95%

-913.22%
-24.00%
-24.00%
-0.6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7.47%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王增夺

于刚

东 北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朱洪敏

陆岩

王思拓

李念奎

胡泉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华 安
动 态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交 通 银
行 － 华 安
创 新 证 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29,26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31.10%
2.90%

1.98%

1.75%
1.60%
1.42%
1.33%
1.00%

0.86%

0.83%

无

上述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中：1、朱洪敏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071,001股股份，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5,187,001股无限售条件股份2、李念奎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2,097,518股股份，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3,958,588股无限售条件股份3、胡泉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420,000股股份，实际合
计持有公司2,953,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4、李明睿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2,220,740股股份，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2,314,4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92,246,000.00
8,597,400.00

5,886,720.00

5,187,001.00
4,745,684.00
4,211,620.00
3,958,588.00
2,953,000.00

2,550,520.00

2,454,826.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69,184,500.00
7,361,025.0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25,55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广联航空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债券简称

广联航空

债券代码

123182

发行日

2023 年 03 月 22
日

到期日

2029 年 03 月 21
日

债券余额（万元）

69,985

利率

0.3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63.24%
本报告期

4.73%

上年末

60.83%
上年同期

4.87%

三、重要事项

（一）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

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8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最高

成交价为20.1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15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609.66万元（不含交易

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联航

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二）取得重大销售合同

公司与华有信（上海）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无人机采购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人

民币8,500.00万元，合同标的为DL-U20无人机系统。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合同目前正在履行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1月29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

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公司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签署了《C929宽体客机项目研制复材工装框架协议2》，合

同含税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500.00万元，合同标的为C929项目复材工装。本项目作为C929
宽体客机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持

续为公司在国产大飞机大型复合材料零部件成型及大部段装配等领域积累丰富的研制经验，

有效提升公司在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的专业能力，进一步完善公司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领

域的战略布局。合同目前正在履行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6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暨收到

中标通知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公司全资子公司自贡广联与航空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签署了《采购商务合同》，合同含税

金额为人民币5,578.00万元，合同标的为一批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复合材料机翼部段。本次合同

的签订，验证了公司在重点型号高端装备领域的可持续增长性，科研任务的储备为公司在相关

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进一步反映了公司在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研制及复合材料

产品运用领域得到了客户认可，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无人机总装和相关零配件的生产制造能力，

进一步巩固“航空工装一航空零部件及部段一无人机整机”多轮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公司

可持续发展抢占市场赢得先机，为公司未来业绩的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合同目前正在

履行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8月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联航

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

（三）可转债2024年付息

“广联转债”于 2024年 3月 22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 10张“广联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3.00元（含税）。付息对象为截至2024年3月21日（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广联转债”持有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4年 3月 1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联转债”2024年付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四）完成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以公司当时现有总股本212,032,24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股份531,300股后的

股本 211,500,94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合计转增 42,300,189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2股，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150,094.70元，合计送红股 42,300,189股。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6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6月25日，公司已于2024年6月25日办理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五）董事、副总经理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亮先生计划

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增持公司不低于30万股股票，上述增持计划已于2024年

7月2日届满。截至2024年7月2日，常亮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83,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6%；在承诺期限内增持公司股份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增持金额为

人民币523,824.00元（不含手续费）；完成增持计划比例为9.33%，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完成本次

增持计划。未能完成增持计划的原因为：常亮先生在增持期间未能筹集到足够资金，导致增持

计划的实施遇到困难，增持数量未能达到增持计划规定的数量下限。常亮先生对未能完成本次

股票增持计划，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并表示长期看好公司发展，将继续做好公司的经营管

理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及《关于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收到黑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

证券代码：300900 证券简称：广联航空 公告编号：2024-096

债券代码：123182 债券简称：广联转债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于2024年8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航天工程

股票代码

603698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王光辉

010-56325888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htgc_bgs@china-ceco.com

证券事务代表

徐斌

010-56325888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htgc_bgs@china-ceco.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8,472,723,180.21
3,362,596,985.82

本报告期

1,103,955,677.76
90,785,354.92
89,432,536.88

-258,040,361.49
2.73
0.17
0.17

上年度末

5,462,392,753.24
3,272,095,509.83

上年同期

970,985,303.95
68,512,010.72
63,386,479.69
25,007,333.41

2.17
0.13
0.1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55.11
2.7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3.69
32.51
41.09

-1,131.86
增加0.56个百分点

30.77
30.77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合伙）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朝峰

徐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刘从好

刘朗浪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持 股 比 例(%)
45.98
9.85
8.27
5.63

4.00

0.38
0.37
0.28
0.28
0.26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国创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为
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

持股
数量

246,425,829
52,778,523
44,341,875
30,160,046

21,420,000

2,042,300
1,983,600
1,516,173
1,509,998
1,379,990

25,205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0
0
0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将航天氢能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工业气体运营业务成为公司业务重要

组成部分。具体详见本节“四、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一)主营业务分析之2.本期公司业务

类型、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4-030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8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0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

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4年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对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航

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4-029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
年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发出。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对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何国胜、郭先鹏、张彦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航

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900 证券简称：广联航空 公告编号：2024-098
债券代码：123182 债券简称：广联转债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98 公司简称：航天工程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信保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盛世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远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深度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5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新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鼎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惠泽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嘉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幸福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中信保诚新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锐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智惠金货币市场基金

中信保诚嘉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嘉裕五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嘉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安鑫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嘉润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龙腾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丰裕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盛裕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弘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前瞻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瑞丰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嘉盛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中债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国企红利量化选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共 80只基金的 2024年中期报告全文于 2024年 8月 29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cit⁃
icprufund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66-00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2024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南方
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南方竞争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24年 7月

25日至2024年8月26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权益登
记日为2024年7月25日。2024年8月28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
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经统计，参
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共计 37,
126,946.64份，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基金总份额60,529,123.51份的61.34%，达到法定开会条
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南方
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条款并修订
基金合同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
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37,028,093.82份基金份额同意，10.82份基金份额反
对，98,842份基金份额弃权。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资产列支，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律
师费1.8万元，公证费1万元，合计为2.8万元。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

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会议决议生效日为2024年8月28日。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
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次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为本公司于2024年7月25日刊登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
附件《关于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条款并修订基金合同的
议案》。

三、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1、基金合同具体修订内容
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的内容，由“《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
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调整为：“《基金合
同》生效后，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包括持续
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中，“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之“（七）临时报
告”中“25、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30、40、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
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情形时；”删除。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将根据上述修改同步进行相应调整。
2、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的生效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即2024年8月28日起，基金合同的本次修

订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公证书》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附件：公证书

南方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